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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认证中证据资格及证明力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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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为保障证据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质证规定为查证证据属实的必经程序。证据材料必须接受对方的审查、鉴别、质疑。审判人

员自行收集的，也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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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证据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质证规定为查证证据属实的必经程序。证据材料必须接受对方的审查、鉴别、质疑。审判人员

自行收集的，也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疑。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

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认证就是对证据的确认与认定。与“认证”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审查判断证据”。应当

说，审查判断证据适用于任何诉讼阶段，而认证仅适用于审判阶段。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结果不具终局性，而证

据材料能否最终被采纳决定于认证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认证更强调对证据的“确认与认定”。笔者认为，刑事认证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证据能力问题，即证据资格问题，或称可采性问题。这是认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二，证明力问题，即证据价值问题，主要指证

据对案件中待证事实的证明效果和力度。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是不同的，因而，认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

是要确认证据的证明力，或称证据价值。一、对证据能力的确认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我国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包括：关联性规

定、合法性规定、证人适格规定、先行质证规定以及一些特殊的采证规定。相应地，在确认证据能力时，就应当遵循关联性规则、合法性

规则、证人适格规则、先行质证规则以及特殊的采纳证据规则。（一）关联性规则因为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的材料是不可能成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根据的，所以关联性应当成为采证的首要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未明确采用“关联性”的提法，但其规定，证据须“证明”

案件真实情况。要求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其实就是要求证据具有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一步予以明确。该解释规定“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

当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审判长同意的，即传唤证人或者准许出示证据；审判长认为与案件无关或明显重复、不必要的证据，可以

不予准许。”“与案件无关”即不具有关联性。那么，法官面对证据材料，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哪些材料与案件事实有关，哪些与案件事

实无关。无论证据材料具有多么大的诱惑性，只要与案件事实无关，就非涉案证据。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材料看似与案件事实有关，实则

无关，这就需要法官根据法律、经验与知识认真判断。（二）合法性规则证据是伴随犯罪而生的。只要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就具备了

证据的基本条件。但在采纳证据的过程中，还必须强调证据的合法性。否则，就可能助长违法取证、认证行为。尤其是在目前某些司法人

员法治意识还不太强，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取证现象还存在的情况下，强调证据的合法性就更为必要。当然，强调证据的合法性

会人为缩小可资利用的证据范围，但基于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等更长远利益的考虑，法律应当对证据的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认定证据的

主体、程序与手段作出规定，以规范司法证明活动，特别是规范调查、取证活动，这也是实现“法治”的基本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

十三条对司法机关应依法、全面收集证据是有明确规定的，因此，合法性是我国刑事证据的法定特征。对缺乏或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如何

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不具备合法形式与来源或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予采用，而对以非法手段、

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如何处理，却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是有明确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

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

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实际上已确立了非法言词排除规则。但由于上述



规定毕竟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非法言词证据大多采取视情况而定的做法。（三）证人适格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

十八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这表明，证人须具备一定资格，否则

其“证词”不得作为证据。因而，认证时，法官必须首先考虑证人的适格问题。（四）先行质证规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最终被审判人

员采纳为定案依据的必须是经过质证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

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

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显然，为保障证据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质

证规定为查证证据属实的必经程序。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任何一方提交的证据材料都不必然是真实的。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证据材

料必须接受对方的审查、鉴别、质疑。审判人员自行收集的，也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疑。在控、辩双方对证据质问、答辩的过程中，证

据的真伪就会逐渐显露。因此，质证的意义在于，帮助审判人员辨明真伪，从而为认证做好准备。（五）最佳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是关

于文字、录音或录像等材料证据效力的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何种证据最佳，但其司法解释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

是原件；物证应当是原物；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是真实的，才具有与

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这说明我国采“原始材料优于其复制品”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如此，我国学者在刑事诉讼理论上普遍信奉

“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传抄次数少的证据优于传抄次数多的证据”的原则。这一理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指导着实践。所以，优先采纳

最原始证据在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已属于一种常识。二、证明力的确认对证明力的确认，也就是对证据实际价值的确认。如果证据能力表征

的是证据的外在形式，而证明力表征的则是证据的内在价值。实际上，我国及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将确认证明力置于重要地位。根据我国

证据理论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证明力的确认应当遵循下列规则：（一）真实性规则真实性是证据必备属性之一，是证据被采信的

基本条件。所以，在确认证据具有可采性之后，首先要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备真实性，以保障定案依据是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物品、证

言或笔录、资料、结论等。（二）关联性规则只有具备关联性的证据材料才具有证据资格。对不同的证据而言，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关联的

程度是不同的。某些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较强，某些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则可能较弱。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关联性强的，证明力

强，关联性弱的，则证明力弱。所以，确认证明力，必须考察证据的关联性如何。（三）口供补强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此即为口供补强规则。依据这一规则，在仅仅存在口供的情况下，口供仅具有证据资格，而不具备证明力。口供的证明力有赖于其他

证据的辅证。（四）合理矛盾规则用作定案依据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证据与证据之间不能存在矛盾。但是，不能机械

理解“矛盾”和“一致”的涵义。合理矛盾源于人们自然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实验证明，人的记忆、感知、表述能力是有限的，与客观事

物不可能绝对、完全一致，这就导致自然人提供的言词证据可能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不符。这种矛盾为合理矛盾。比如，被害人估计犯罪

嫌疑人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而犯罪嫌疑人实为45岁。被害人对于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感知与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

即为合理矛盾。与合理矛盾相对应，非合理矛盾指的是根本性矛盾。比如，证人证明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作案时间，而其他证据却表明犯罪

发生时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在现场”与“不在现场”属于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用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所能解释的，因而不属

于合理矛盾。有些时候，证人或被害人或被告人基于某种原因在某些问题上说了假话，但在其他问题上却说的是真话。在这种情况下，部

分的虚假并不代表全部虚假。不能仅凭部分不真实就否认证据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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